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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陳鈺方

電話：03-3322101#7468

傳真：03-3361044

電子信箱：066116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縣桃園市建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12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01006207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00620791A0C_ATT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縣「101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1年11月8日桃教終字第101005688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分兩區評選，承辦單位為南崁高中（北區）及大

同國小（南區）。

三、網路報名時間：自102年2月25日（一）至102年3月1日（

五）止，請至《桃園縣101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》網站（ht

tp://www.go-going.net/z_art/）報名。

四、收件時間：

(一)國小組：102年3月6日(星期三)（上午9至12時、下午1

至4時）。

(二)國、高中職組：102年3月7日(星期四)（上午9至12時、

下午1至4時）。

五、評選日期：102年3月16日（星期六）。

六、請各校務必詳閱本實施計畫，並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報名，

以確保學生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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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旨揭實施計畫請自行下載或至本局終身學習科（http://1

63.30.76.50/）最新消息下載。

八、本案承辦學校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：

(一)北區：南崁高中訓育組長林欣怡老師，電話：03-35255

80轉302。

(二)南區：大同國小教務主任傅鼎端主任，電話：03-47822

49轉210。

正本：本縣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縣各高中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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